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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民复〔2020〕8号
	



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     第84号建议的答复

董诗派代表：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顺利推进梁河殡葬改革”的建议，已交我局办理，现将答复如下：
一是为顺利推进我县殡葬改革工作，县委、县政府出台相关奖补政策，我局积极向县人民政府请拨活人墓限期拆除、遗体火化等各类奖励资金，2020年7月资金下达我局后，已将还未发放的活人墓限期拆除奖励资金151.7万元，2019年遗体火化奖励资金40.5万元，2020年上半年遗体火化奖励资金69.4万元，通过银行转发的方式全部发放至受奖补群众。
二是为满足群众殡葬服务需求，加快建设我县公益性公墓，梁河县乡（镇）级公益性骨灰中心公墓于2019年上半年开始规划，并采用统一打包形式进行项目申报、林勘、规划等前期工作，建设资金已到位440万元。主要采用各乡镇初步进行选址，县直各职能部门参加组成初步审查小组对土地进行初步审查，进行统一规划设计，乡镇负责建设的方式进行。但由于我县财政困难资金一直还未下拨，2020年7月县财政局已将下拨指标文件下发至各乡镇，各乡镇按照工程进度到财政申请资金拨付。
三是根据《梁河县殡葬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火化区范围内，已安葬一方的土包坟，界定为单墓，另乙方死亡后，按火化区实行遗体火化后，按逝者身份申请进入经营性骨灰公墓或公益性骨灰公墓安葬。《梁河县殡葬管理实施细则》是通过听证会、州司法局审定、政府常务会通过、县人大备案的，通过正式的规范性文件出台下发的，你们提出的意见中是需要修改其规范文件内容建议暂不予采纳。
感谢你们对政府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，恳请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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